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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做好地方政府专项
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）会计

核算，优化专项债券管理机制，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，财政

部印发了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

定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5〕1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为组

织做好我省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夯实债务管理工作基础

加强专项债券管理，不仅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

键举措，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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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。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要从贯彻落实严肃财经纪律

的高度出发，深刻认识财政部印发《暂行规定》对于加强地方政

府债务管理的重要意义，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基础性工

作，全面、准确反映专项债券“借、用、管、还”全过程，真实

反映项目单位财务状况，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水平。

二、强化责任落实，做好《暂行规定》培训学习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加强

沟通协调，迅速组织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领域、本单位相关财会

人员开展《暂行规定》学习和培训工作，确保财会人员深入领会

《暂行规定》精神实质，准确把握会计处理原则、科目设置、账

务处理及报表披露等具体要求，切实加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

管理及项目资产管理。

三、坚持从严从实，做好《暂行规定》贯彻落实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各专项债券资

金使用单位的指导力度，严格按照《暂行规定》要求，对所有新

增专项债券业务进行规范的会计核算，并对以往年度相关业务做

好衔接调整工作。同时，依托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穿透式监

测系统报送专项信息，提供每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信息，为专

项债券项目的闭环管理提供有力支撑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健全专项债券管理机制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、各相关单位要将专项债券会计核算情况

纳入日常监督和抽查范围，对发现的不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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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，要督促及时整改到位。对因工作不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各市（州）

财政局要加强与发改、审计、项目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的沟

通协调，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，确保债券资金流、资产状况、

债务信息在账面上清晰可查，账实相符。

对于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青海省财政厅沟通反馈，

推动《暂行规定》顺利实施（可登陆财政部会计司网站

kjs.mof.gov.cn下载）。

联系人：青海省财政厅会计处 白老师

联系电话：0971-3660215

2025年 9月 18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本厅预算处、国库处、政府债务管理处、监督评价局 、国库支付

中心、债务项目服务中心，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 9月 19日印发


